
軍事武器裝備編列經常門支出

之芻議

摘　要

國軍單位歷來籌獲重要武器裝備及彈藥所

需預算編用，在揭櫫財務報導作法主要採用經

常消費支出觀點，旨意中央政府現階段管理

預算作法，未將其視為生產性支出觀點編製紀

錄，倘若政策將前述經費支出調整思維，認為

性質屬資本形成之投入成本，將改變國防預算

編製與執行等歷程管理規範，嗣應考量其產製

相關財務報表分類與統計，均為國民所得統計

收支平衡帳式資料來源，直接牽動國民經濟會

計制度編算結果（預算支出係政府部門經濟活

動），影響甚為深遠。

本文內容將重點介紹主題有關當前業務推

展，採整理討論於我國政府部門的行政規範與

實務作法，計有區分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主計總處）推動資本化有關政策（指導）與

政府會計制度發展方向，及國防部所屬單位國

有公用財產與軍品軍用器材管理方式，期藉以

啓發國軍主財同仁學習共鳴與省思，並勉勵相

1 SNA係為衡量經濟活動而奠基於經濟理論的嚴謹會計規範，其整體架構基礎來自「經濟理論原則」與「企業會計實
務」，支撐這個理論架構的四大要素為概念、定義、分類及會計準則。

關工作推動能肆應環境變遷，透過不斷充實專

業技術與積極擴大學習領域，俾能適時掌握

（更新）資訊，有效協助支援各項國防施政任

務之達成。

關鍵字： 資本形成、國民所得、國民經濟會計、

政府會計

壹、前　言

鑒於聯合國、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等

國際組織聯合發布2008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1中，對國

內生產毛額（GDP）的編算從寛採認資本形成

範圍，其中有關論述略以：「軍事武器系統為

持續生產（提供）防衛服務，於和平的期間，

只是在提供嚇阻作用，嗣就『建議』將持續使

用於國防軍備1年以上之資產（裝備）包括軍

艦、潛艦、軍機及坦克等，應該被分類為生產

性資產（固定資產）……」乙節見解，即意指

編算方式將軍事裝備由政府消費改列政府固定

資本形成，且納入其他如：飛彈、火箭及彈藥

陳瑞章
空軍第二戰術戰鬥機聯隊統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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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次使用之武器軍品，由政府消費改列政府

存貨。職是，針對此攸關國防施政重大議題，

本文嘗試以不同構面加以探討，提供政策參考

預應，內容蒐整研究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經常

門與資本門2分類相關作法，與現行政府會計報

導發展方向及國防預算編用（含軍事裝備與附

屬設施管理）等實務影響，藉以觀察評估倘須

結合國際趨勢，將遵照「國軍軍事投資建案作

業規定」 3規範所籌獲之軍事武器裝備經費需

求，編列為資本支出所面臨的挑戰；另於文章

主題關聯之總體經濟學中國民所得統計領域理

論與實證，國內、外文獻報告等內容複雜，考

量篇幅有限未便評論，合先敘明。

貳、	政府預算經常支出與資

本支出業務推動原則

我國政府參據複式預算管理制度4將年度預

算區分經常門與資本門，係遵照「預算法」第

10條內容規範，按施政計畫性質略以：「歲出

預算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

本支出，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

經常門」，並要求於各項工作推動，須落實該

法第23條限制條件，在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

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

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

之用，惟經常收支如有賸餘，得移充資本支出

之財源。爰主計總處則就針對該法尚未敍明分

2 依「預算法」第97條規定，主計總處頒訂「各類歲出、歲入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
3 國防部113年01月30日國略建軍字第1130030301號令修正。
4 係隨財政經濟思潮演進所產生之預算表達類型，認為政府經常支出應由經常收入（主要為稅收）支應，資本支出則由長
期債款予以彌補，故經常帳須絕對平衡。「張信一（2003），政府公務預算制度（下），主計月刊，第574期」。

5 卷查行政院蒐錄於113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辦性質者，本於主管權責按會計與經濟理論原

則，訂定業務處理之行政規則，相關內容予以

歸納說明如下：

一、 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標準

主計總處為協助指導各機關年度預算編製

工作推動，制訂「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

資本門劃分標準」5規範，規定闡明為期簡化作

業，無論歲入或歲出預算，均以資本門所應包

括範圍逐項列舉，於資本門以外之各項收支則

概括劃分為經常門，其中針對國防支出全般工

作計畫，核有下列事項分類為歲出資本門：

㈠ 土地購置。

㈡ 醫院、學校、眷舍等非用於軍事設施之營

建工程。

㈢ 非用於製造軍用武器、彈藥之廠、庫等營

建工程。

㈣ 購置使用年限2年以上且金額為新臺幣（以

下幣制同）1萬元以上之儀器設備（不含軍

事武器與戰備支援裝備）。

補充解釋，國防預算納編於中央政府總預

算之一部，與行政院各部會一致標準，非屬軍

事設施與武器（彈藥）製造營建工程，及購置

機械設備、資訊軟硬體設備、運輸設備與雜項

設備等支出，並包括取得資本資產後，於使用

期間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能量與效率之

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等費用，均應劃分為

資本門。以上支出具體作法，在預算編用實務

工作處理，於對照行政院所訂「用途別預算科

94

主 題 文 稿



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中，主要集中在第

一級科目6「30-設備及投資」項下執行，前述規

定用途別科目第一級至第三級均屬共同性質，

各機關不得自行增列任何名稱之科目。

二、 政府會計報導資本支出預算觀點

各機關年度法定預算核定與各科目預算執

行（含經常門與資本門之分類）等作業過程之

紀錄，應產製預（決）算與普通公務單位會計

月報等財務報導，俾符「政府會計觀念公報」7

規範，係屬表達特定收支預算帳戶，為個別報

導之個體，以善盡財務遵循責任。嗣探究政府

部門執行資本支出，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

四號（政府固定資產之會計處理）」 8規定，

已明確指導各機關須就源提供財物資料處理方

式，即經費支出屬資本門，所獲得之固定資產

應「資本化」，並採用成本登載入帳，取得後

依政府財產管理有關增、減值規定辦理調整，

並確按估計使用年限內提列折舊。

綜合前述內容具體工作推動作法，要求各

機關辦理普通公務會計業務，依據主計總處制

訂「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 9規範辦理，其中闡明事項計有：對預算

之成立、分配及執行等應為會計處理，透過預

算執行控管相關報表表達，落實在編製會計報

告種類與格式，藉由會計科目設置採取不同觀

點之會計報告編製需要，搭配來源別（收入

6 國防部112年11月20日國主歲計字第112032029號令頒「國軍預算科目表」編錄「113年度歲出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
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規定，用途別科目計分四級，預算之執行控制僅及於第一級科目，至第二級科目以下，則係會
計記錄之用。

7 主計總處108年12月31日主會發字第1080501181號函修正。
8 主計總處108年12月31日主會發字第1080501181號函修正。
9 主計總處108年12月31日主會發字第1080501181B號函修正。
10 「會計法」第17條略以：凡性質相同或類似之機關或基金，其會計制度應為一致之規定；第18條略以：中央總會計制度
之設計、核定，由中央主計機關為之。

11 「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第2條略以：總處掌理政府會計與決算報告之審編，及國民所得、總資源供需估測、產業關
聯、物價、社會指標、綠色國民所得統計之編布、分析及提供。

類）、歲出機關別、政事別、業務或工作計畫

別、性質別（經常門與資本門）、用途別（支

出類）等科目使用之，應於規定所訂期限、對

象及份數完成相關會計報告之編送。

職是，研析討論武器裝備支出編列經常門

或資本門影響範圍，自當聯想有鑒於國軍單位

（部隊）隸屬中央政府公務機關之一環，按照

「會計法」第17條及18條規定10，應配合政府年

度會計報告之編製需要，提供必要之資料，復

有主計總處依「統計法」第4條（政府應辦之統

計）及其組織法第2條11規範職掌，頃據綜辦國

民所得編布與提供，作業直接關係政府統計各

類財務報告資訊揭櫫，並產生差異結果。

三、 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特殊管制作法

考量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各項計畫與預算

之執行及控制，應注意事項中，資本支出預算

之保留及流用是否依照規定辦理，洵屬工作重

點，以下就臚列有別於經常支出之法規限制原

由等相關事項，蒐整摘要說明如下：

㈠ 公共債務法

第4條第3項規定，各級政府舉借公共

債務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以調節資本支

出為目的。

㈡	所得稅法

第34條規定，建築物、船舶、機械、

工具、器具、及其他營業上之設備，因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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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換置、改良、修理等支出，所增加之價

值或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者，為資本之

增加，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㈢ 預算法

第54條第2項第1款規定，總預算案之

審議，如不能依本法第51條期限完成時，

新興資本支出動支，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

審議程序後始得辧理。

㈣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

第4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分配預

算時經常支出應依實際需要按月分配；

資本支出除應配合計畫實施進度核實分配

外，為擴大國內需求，維持經濟穩定成長，

可提前辦理者，應按實際需要優先分配。

㈤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28點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出預算，

同一工作計畫之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

常門，經常門預算得流用至資本門，「單

位預算」12內同一工作計畫之各用途別科

目經費遇有經費不足，得由其他有賸餘用

途別科目辦理流用，且各一級（不含二

級以下）用途別科目間之流入、流出數

額均不得超過原編預算數20%（不含人事

費）；另第43點第4項規定，為落實執行績

效適時檢討改善，應就5,000萬元以上資本

支出計畫，按期辦理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

差異分析，並編製「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

效分析表」，併同每季會計報告遞送上級

主計機關。

12 「預算法」第18條略以：在公務機關，有法定預算之機關單位之預算。
13 「統計法」第18條略以：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及辦理統計業務之中央一級主計機構為統計目的需要，或減輕統計調查受查
者負擔，除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提供之資料外，得向各該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要求提供第四條第二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之資料，各機關應予配合。

14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條略以：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本法核定
機密等級者。

15 財政部93年02月09日台財產接字第0930003985號函及行政院93年03月05日院授主會一字第0930001442號函。

經由以上法規內容介紹，足資瞭解政府機

關資本支出所需款源籌措具有不同彈性，已就

編列預算工作計畫項目與立法院審議要求，採

取專款專用限制作法，並考量預算執行後對國

內總體經濟環境應有所改善或正向助益，於獲

得預算支付款項之實際工作進度與辦理情形，

規範給予適時提前與嚴密管控機制，作業制度

設計洵屬符合會計理論配合原則與資本性財產

支出有關資本化條件。

參、	固定資產與軍品及軍

用器材使用管理實務

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

分依「國有財產法」規定程序辦理，依該法第5

條載明屬「軍品及軍用器材」之國有財產未納

其適用範圍，係植基於我國軍事任務需要與考

量統計資料機敏特性（如：武器裝備項量及價

值等已相繩統計法第18條13規範律定之國家機密

保護法14所涉及範圍），且業經財政部及行政院

函釋15同意免納入國有財產總目錄，法規制度分

工已嚴謹接軌於財產獲得所需經費支出（歲出

預算用途別科目經常門與資本門劃分）作法，

茲就現行國防部編用資本支出取得國有公用財

產，及納入經常門取得軍事武器彈藥等項目，

所適行政規則與工作實務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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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物標準分類之各項財產管理

作法

參據「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第七章（會計業務處理程序）規範

中針對「財產及長期負債會計業務」作業程序

與處理要領，於國防部主管兩個「單位預算」

資本門預算科目支出獲得財產均應遵照適用，

摘錄重點16略以：會計單位應就採購、財產管理

單位等所送取得相關原始憑證及財產增加單等

資料，據以審核與編製傳票陳核後，辦理帳務

相關事宜，嗣屆每月底或會計年度終了，財產

管理單位應就所經管之固定資產提供折舊、折

耗或攤銷清單，經其業務主管簽核後，送會計

單位據以審核並編製傳票陳核後，辦理帳務相

關事宜。

各機關執行財產管理之編號、名稱、單

位、使用年限等，應按照「財物標準分類」辦

理17，卷查主計總處歷來制（修）訂前規定18重

點內容，概要介紹如下：

㈠ 財產定義與分類

計有供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

建築及設備，與取得價格金額1萬元以上且

耐用年限2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

輸設備、什項設備等，共劃分為6項暨依序

編號，以加強管理及統計彙編財產總目錄。

㈡ 財產單位

單位以個體數量計算之；另考量財產

（不含土地）單位為攤提折舊之憑藉，作

業認定原則如后：

16 「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72點及73點規定。
17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
18 行政院113年02月29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131500151A號函修正。
19 行政院106年02月03日台財稅字第10604512060號令修正。
20 「國有財產法」第4點規定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
21 國防部110年10月18日國勤軍整字第1100234495號令修正。

1. 專供特定用途者，以機械操作或使用上

可以劃分段落後為一單位。

2. 無特定用途者，以具有完整之個體，並

能單獨使用者為一單位。

㈢ 財產材質與使用年限

依個體構成主要材質，採各類財產分

別列舉，以便決定使用年限（係考核使用

效能之根據），使用年限意謂全新者估計

在正常使用下之最低使用年限，倘逾年限

仍可使用應延後辦理報廢（另涉及所得稅

務財產折舊之提列，參據財政部制定「固

定資產耐用年數表」19辦理）。

以上事項再予整理補充，各機關取得財產

所編列之歲出用途別科目內容（如第二級科目

略以：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機械設備及運

輸設備等），與「單位預算」編送會計報告中

「固定資產」會計科目設置（含記錄），及國

有公用財產管理20之財物分類管理作法，行政院

主管機關已律定各階段作業法令規定，並採取

一致性定義與區分類別，藉由明確共通適用標

準，嚴密連結相關事務處理流程（如圖1）。

二、 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作法

國防部為落實軍事用途之裝備，及有直

接效用之各種補給品與必需品管理作業，依

法訂頒「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作業規定（以

下簡稱作業規定）」21規範，俾供所屬單位辦

理軍品取得（補給）、儲存及汰除等工作遵

循，以下為聚焦本文主題，僅就武器裝備等軍

品項目，相較於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範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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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帳務處理方式，分別摘要臚列差異重點

如下：

㈠ 軍品及軍用器材（國軍補給品範圍）分類

與編號

主要分類計有1 0項：第一類糧秣給

養、第二類單位編裝或配賦表之次要裝

備、第三類燃料及石油產品、第四類建築

材料、第五類彈藥、第六類個人用品、第

七類單位編裝或配賦表之主要裝備、第八

類醫療軍品（含醫療修護另件）、第九類

修理另件（不含醫療修護另件）及第十類

其他方面軍品，並依國軍軍品料號管理作

業程序編訂料號，納入國軍後勤資訊管理

系統管理帳籍。

㈡ 各軍品使用年限與折舊

武器裝備等各式軍品依建案籌獲時，

圖 1　資本門預算編列（執行）會計科目與財產分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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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定全壽期為使用年限，僅於報廢與賠

償責任釐定作業計算折舊方式，採計取得

成本減去預估殘值（係取得成本乘以1%計

算）除以使用年限。

接續以上說明，獲得軍品及軍用器材經費

編列與支用，均非屬用途別科目「30-設備及投

資」科目項下，爰未納入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報

22 「國軍財產管理作業規定」第1點規定。

告「平衡表」資產類及「收入支出表」折舊、

折耗及攤銷類有關「固定資產」科目之編製與

統計；次就國防部制定作業規定，著重於遂行

軍事任務之達成，有別於取得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作法22，應依「國軍後勤要綱」規定，按軍種

特性與裝備型態（如圖2），分別訂定作業程序

規範，是以實務各單位係遵照軍種補給手冊所

圖 2　「軍品及軍用器材」預算編列（執行）與使用（保管）分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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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憑單等工作準則，辦理增減、保管及移轉相

關事務處理，異動情況應登帳紀錄納入資訊系

統管理，每月五日前列印前一個月異動資訊，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軍事機密與國防秘

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等法規妥存保管。

復探究該作業規定為兼顧各單位內部行政

程序，結合會計審核觀點之財務與財物查核機

制，已律定除於經費支出完成驗收辦理結報，

同時檢附「軍品及軍用器材採購接收明細表」

供主計部門據以審核23，嗣就執行報廢程序應協

助審核財物資訊（如：按新臺幣列計金額以每

件入帳原值等項目），作業要領須遵循「審計

法」及參考行政院訂頒「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

核定金額表」等法令，並覈實案件帳務處理權

責，符合「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

金額表」24規定辧理。

肆、結　語

國軍單位管理國有公用財產適用「國有財

產法」之規範，應遵循其相關法規作業準據，

於使用（保管）業務處理與中央政府各機關具

有一致性行政程序，國防部已訂頒「國軍財產

管理作業規定」25督（輔）導所屬單位與部隊

辦理，惟其中屬軍事任務直接運用之國有公用

財產（即軍品及軍用器材），則依該法另訂管

理制度，針對此有別一般政務執行之特殊用途

性質，爰將武器裝備等財產管理制度，在財物

分類（定義）及帳務處理等工作推動，設計肆

應軍事指揮體系與支持戰備整備需求之業務流

程，俾能保證作業規定要求作法，具備落實建

23 「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作業規定」第6點第11項規定。
24 「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作業規定」第6點第4項規定之附錄四「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臚列注意事項。
25 國防部112年09月11日國資財物字第1120249362號令修正。

構可恃戰力之核心價值。

針對目前軍事武器裝備如須改編列資本門

之受限因素及挑戰，應審視現階段國軍重要武

器裝備獲得，諸多受限於美國軍購作業過程之

高度不確定性，直接牽動國防部參據報價資料

（如軍購發價書）辦理預算籌編與執行，軍購

計畫內容涉有軍事裝備、零附件備料及軍備設

施之技術指導與訓練等細分列式，且於分年度

經費核銷軍購個案，付款採認發價書（季帳

單）所定條件，其後仍須辦理餘款退匯之處

理，爰撰文議題之預算劃分為經常門或資本門

影響重大，決策模式洵應持恆前瞻周全構想，

確保國家安全為目標，經由本文業務研討，期

能深入瞭解相關法規制定歷程，與工作實務推

展必要性，再就勉勵主財同仁精進本職學能，

貢獻專業支持國防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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